大连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7年报考硕士学位研究生考生复试通知
大连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17年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通知采取网上通知和电话通知相结合的方式，不再另发纸质通知。

1、 复试分数要求
	类型
	总分
	外语
	政治
	业务课1
	业务课2

	学术型
	≥376分
	≥45分
	≥45分
	≥75分
	≥75分

	全日制专业学位
	≥320分
	≥45分
	≥45分
	≥75分
	≥75分

	少民骨干计划
	总分≥245


    未参加我校材料学院2016年暑期学术夏令营的考生,
总分及单科均需要达到上述复试分数线，符合要求的考生（具体名单详见附件）看到该通知后，请于3月17日上午10点前发E-mail（见本通知中联系方式）回复告知是否参加复试（写明考号、姓名、报考专业、总分、是否参加复试）。

参加我校材料学院2016年暑期学术夏令营的考生，
考核为A档的考生一志愿报考我校时，初试分数达到我校公布的2017年各学科门类复试基本分数线（含总分、单科分数）标准，可直接进入录取环节。
确认方式同上（写明考号、姓名、报考专业、总分、是否同意直接录取、报考导师）。
考核为B档的考生一志愿报考我校时，初试分数达到我校公布的2017年各学科门类复试基本分数线（含总分、单科分数）标准，直接进入我校复试，表现优异者优先录取。

确认方式同上（写明考号、姓名、报考专业、总分、是否同意参加复试）。
二、复试方式及日程安排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少民骨干计划复试办法相同，复试、录取同时进行。
    以下各项复试工作的时间节点，各时间节点的具体要求请详细阅读该复试通知。

	3月23日
	报到
	时间：9:00-11:00    地点：材料馆201室

	3月23日
	心理素质测试
	时间：13:30-14:00   地点：综合楼409、410、416室 

	3月23日
	专业课笔试
	时间：17:30-19:30    地点：材料馆101、104、209室

	
	英语听力测试
	时间：19:40         地点：同笔试地点

	
	小语种听力测试
	时间：19:40         地点：材料馆216室

	
	复试说明会
	时间：20:00         地点：材料馆101室

	3月25日
	外语口语测试、综合面试
	时间：8:10-         地点：材料馆208、209、212、213、216、311、312室、材料馆后三楼报告厅333室

	3月26日
	二级专业调整
	时间：9:30           地点：材料馆201室

	
	调档函等各种手续办理
	时间：9:40-11：00    地点：材料馆201室

	3月27日
	体检 
	时间：6:30 -10:30    地点：校医院（西山生活区）

	3月27日
	提交学生/导师双选票
	时间：截止16:00前   地点：材料馆205室


（一）考生报到
 1、参加复试考生3月23日上午报到，时间：9:00-11:00，地点：材料馆201室。参加复试的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报到，否则视为放弃复试。

2、对考生进行复试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内容：

①二代身份证（查看原件，另交一份复印件，正反面复印到同一面A4纸上）；
②本科学习期间成绩证明。
（二）复试方式及内容 

复试包括专业课笔试、综合面试、外语口语、外语听力及心理素质测试。

    1、心理素质测试

心理素质测试采用问卷方式，结果不计入复试总成绩（复试必备环节，必须参加）。
时间：3月23日13:30，地点：综合楼409、410、416室，具体分配方案详见复试名单。

    2、专业课笔试（闭卷，考试时间为2小时，满分100分，计入复试总成绩）
所有考生的专业课笔试均为材料综合：综合笔试内容包括金属材料学、固态相变原理、材料力学性能、材料成形原理（参考书详见我校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时间：3月23日17:30-19:30，地点：材料馆101、104、209室 

备注：（1）请提前10分钟到考场准备； 
     （2）笔试考试教室分配方案详见复试名单。

    3、外语听力测试（满分15分，计入复试总成绩）
日语听力时间：3月23日19:40， 地点：材料馆216室。

英语听力时间：3月23日19:40， 地点：材料馆101、104室。
   提醒： 听力缺考的考生不能录取。
    4、外语口语测试（满分15分，计入复试总成绩）
外语口语测试与综合面试同时进行。
5、综合面试（满分200分，计入复试总成绩）

（1）综合面试考查考生综合素质和所学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
  （2）时间：3月25日8:10-结束，地点：材料馆208、209、212、213、216、311、312室、材料馆后三楼报告厅333室。

  备注：整个复试过程请携带身份证。 

  （三）拟录取相关事宜
1、公布拟录取名单
3月25日晚统一开会，公布学术型和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拟录取考生名单及二级专业调整名单。地点：材料馆101室。同时拟录取考生名单将张贴至材料馆一楼大厅，同时在材料学院网站上公示。
2、专业调整
时间：3月26日9:30，地点：材料馆201室。
3、拟录取考生后续事宜
（1）相关手续办理 

    时间：3月26日9:40-11:00，地点：材料馆201室

    ①外校考生：领取本人档案的调档函，自行带回所在单位档案管理部门。 

②保留资格考生：需填写“硕士研究生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表”一式2份，本人留存1份，交研招办1份（国防生均录取为定向生并保留资格两年）。保留资格返回考生须填写《保留资格返回申请表》一式2份，院（系、部）留存1份，交研招办1份。以上表格在研究生招生主页下载。
 （2）体检

人员：拟录取统考生。

时间：3月27日早6:30，地点：校医院，体检要求详见《2017年大连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体检须知》。
（3）学生/导师生双选：考生可自己联系导师，招生导师的信息可查阅我校研究生院网站及材料学院网站中的师资队伍介绍。未联系到导师的考生请到材料馆205室联系研究生教务员杜老师。

4、材料学院网站上公示拟录取名单。
三、材料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加分选拔标准

材料学院针对有特殊学术专长或具有突出培养潜质者，以及在科研或相关实践中表现突出者制定的选拔标准如下：
	获奖等级（大学生学术性比赛）
	所加分数

	国际大学生学术性比赛一等奖且获奖者排序为第一名
	50

	国际大学生学术性比赛一等奖且获奖者排序为第二名
	40

	国际大学生学术性比赛一等奖且获奖者排序为第三名
	30

	国际大学生学术性比赛二等奖且获奖者排序为第一名
	40

	国际大学生学术性比赛二等奖且获奖者排序为第二名
	32

	国际大学生学术性比赛二等奖且获奖者排序为第三名
	24

	国际大学生学术性比赛三等奖且获奖者排序为第一名
	30

	国际大学生学术性比赛三等奖且获奖者排序为第二名
	24

	国际大学生学术性比赛三等奖且获奖者排序为第三名
	18

	国内大学生学术性比赛一等奖且获奖者排序为第一名
	20

	国内大学生学术性比赛一等奖且获奖者排序为第二名
	16

	国内大学生学术性比赛一等奖且获奖者排序为第三名
	12


有这方面特长的同学请准备好材料原件，报到时提交。由我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审查材料通过后，上报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可按照标准适当加分，最高加分额度为50分，计入复试总成绩。

四、复试总成绩及考生考试总成绩的计算方法
1、复试成绩计算方法
（1）复试期间发现考生不符合报考规定条件、考试违纪、替考、身体及思想道德状况不符合录取要求的，一律视为不合格，不予录取。

（2）凡复试总成绩低于200分，或综合面试成绩低于120分，或专业课笔试成绩低于60分，或外语听力测试缺考，或同等学力考生的加试科目中的任何一门考试成绩低于60分，即为不合格，不予录取。

（3）复试总成绩的计算方法：总成绩=专业课笔试成绩+综合面试成绩+外语口试成绩+外语听力成绩+特殊学术专长或具有突出培养潜质加分。复试总成绩满分为330分。
2、考生总成绩的计算方法

考生总成绩=初试总成绩+复试总成绩，按照考生总成绩高低依序录取。

五、调剂

材料学院不接受校外调剂。

六、注意事项

①报到时按要求携带有关证件和证明。

    ②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③食宿自理。
④其他未尽事宜按《大连理工大学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办法》执行。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杜老师

办公电话：0411-84707320
电子邮箱：dlhqhl@dlut.edu.cn
邮寄地址：大连市高新园区凌工路2号大连理工大学材料学院205室（院办）
大连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7年3月15日
